
德财基〔2025〕审结字046号

关于崇德中学体育馆屋顶维修工程

结算的评审报告
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德中学：

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，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崇德中学体育馆屋顶维修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结算进行了评审。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德中学建设，常德德旺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实施，合同金额为38.36万元。工程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，2025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。

本工程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德中学体育馆内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灯具更换、玻璃更换、窗帘更换、墙面刷乳胶漆、钢拉绳及屋面钢结构除锈刷防火涂料等。
二、评审依据

1.建设单位报送的《崇德中学体育馆屋顶维修工程》结算资料，包括结算书、竣工图、签证单、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；

2.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2020<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>及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》的通知》（湘建价〔2020〕56号）；

3.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（2022年度第一期）》（湘建价〔2022〕146号）；

4.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《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》（湘建价建〔2024〕20号）；

5.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（审计）标准操作规范（第一至四期）修订及补充汇编版
6.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性及其他文件。

三、评审范围及程序

（一）评审范围

崇德中学体育馆屋顶维修工程结算工程费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1.成立评审小组，熟悉资料，制定评审方案；

2.组织现场踏勘、测量，留取影像资料；

3.审查、取证、计量、分析、汇总，形成初步评审结论；

4.组织对账，形成评审意见，由其各方签字确认；

5.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，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。

四、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
1.平台作业升降车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19万元；

2.2mm厚304不锈钢单价偏高，审减0.19万元；

3.其他取费及调整，审减0.44万元。
五、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
本工程合同金额为38.36万元，审定金额41.13万元，相比合同造价增加2.77万元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1.不锈钢天沟、排水管增加，增加2.77万元。
六、评审结论
本工程送审金额为419554元，审定金额为411347元（工程费用），审减金额为8207元，审减率1.96%。（详见附表）

其中：初审审定金额412472元，复审审定金额411347元。（详见附件）
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、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计价文件、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，基于现有评审资料、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，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。
七、评价与建议

1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，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、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，以便办理结算。
八、评审人员

初审机构： 湖南清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初审人员：胡慧平              初审负责人：曾军

复审人员：张敏                技术负责人：高绍娟
项目负责人：周文敏
2025年8月13日

附件：崇德中学体育馆屋顶维修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

附件
	崇德中学体育馆屋顶维修工程

结算评审汇总表
 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评审内容
	送审金额
	初审金额
	复审金额
	审减金额
	备  注

	一
	工程费
	419554.00
	412472.00
	411346.56
	8207.44
	下浮3%

	　
	合  计
	419554.00
	412472.00
	411346.56
	8207.44
	审减率1.9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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